废品收购合同书

甲方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 乙方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 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》等相关法律法规，甲、乙双方本着平等互利的原则，经友好协商，就废品回收相关事宜达成如下协议，以资共同遵守：
一、合作范围
甲方同意将其管理范围内的可回收废品出售给乙方，由乙方负责回收。
可回收废品指除正常商品外，由甲方确认为废品的可再生资源。
生活垃圾清运：
□ 由乙方负责清运
□ 不由乙方负责清运
二、计价与结算
收购价格按当时市场公允价格执行，双方可另行书面确认。
乙方应在每次收购完成后______日内按约定方式向甲方支付对应价款。
三、合同期限
合同期限自    年    月    日起至    年    月    日止。合同期满后，同等条件下乙方享有优先续约权。本合同自双方签字盖章之日起生效。
四、双方权利义务
（一）甲方权利义务：
无偿提供废品堆放场所，保证废品集中堆放，提供必要的水电及车辆、人员进出便利。
有权监督乙方人员在甲方区域内的行为，确保其遵守甲方管理制度。
（二）乙方权利义务：
负责可回收废品的捆扎、装运及相关费用。
仅在甲方指定区域内开展回收作业，不得到其他区域逗留或从事无关活动。
工作人员应遵守甲方规章制度，接受甲方监督管理。
应具备合法收购资质，保证收购及经营行为合法合规，如因乙方行为导致甲方受到损失的，应承担相应责任。
五、特别约定
[bookmark: _GoBack]乙方工作人员进入甲方区域时应衣着整齐、文明作业，服从甲方管理。
乙方不得在甲方区域内从事任何违法违规活动，作业完成后应及时离场。
乙方应无偿清理甲方事先指定的垃圾；其他需清理的垃圾，双方可另行协商费用，协商不成乙方有权拒绝。
甲方应核验乙方工作人员身份，如因冒名顶替人员造成损失，乙方不承担责任。
甲方应加强内部物品及车辆出厂管理，期间发生财物丢失的，乙方不承担责任，但应配合甲方及相关部门的调查。
乙方应在回收过程中给予甲方必要协助。
六、争议解决
因本合同引起的或与本合同有关的任何争议，双方应先协商解决；协商不成的，任何一方均有权向甲方所在地人民法院提起诉讼。
七、其他
本合同未尽事宜，双方可另行签订补充协议。
本合同一式二份，双方各执一份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。


甲方：  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          乙方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 
授权代表：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           授权代表：                   
 签章：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            签章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  

签署日期：     年     月    日

